
附件4

公众聚集场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消防安全检查联合办理申请材料
一、公众聚集场所特殊建设工程及不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消防验收备案的其他建设工程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申请人提交
（通过系统可自动提取或共享的材料，无需
另行提交）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验收（备案）、消防安全检查“一件事”申请表
	必要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含竣工验收
消防查验情况）
	必要
	已取得消防验收
意见或消防验收备案凭证的公众聚集场所无需提交

	3
	
	涉及消防的
工程竣工图纸
	必要
	已取得消防验收
意见或消防验收备案凭证的，可简化为平面布置图和
消防设施平面图

	4
	
	消防安全制度
	可容缺受理
	此次不申请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项目
无需提交

	5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可容缺受理
	

	6
	
	工商营业执照
	必要
	

	7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
承诺书
	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的

应当提交
	


二、公众聚集场所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消防验收备案的其他建设工程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申请人提交
（通过系统可自动提取或共享的
材料，无需
另行提交）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验收（备案）、消防安全检查“一件事”申请表
	必要
	

	2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备案告知承诺书
	必要
	已取得消防验收
意见或消防验收
备案凭证的公众
聚集场所无需提交

	3
	
	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
平面图
	必要
	

	4
	
	消防安全制度
	可容缺受理
	此次不申请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项目
无需提交

	5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可容缺受理
	

	6
	
	工商营业执照
	必要
	

	7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
承诺书
	采用告知承诺方式
办理公众聚集场所
投入使用、营业的
应当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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